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承担本期辅导工作的辅导机构为东吴证券，在本期辅导内，东吴证券委派工

作人员组成了科迪纳微上市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包括陈逸、杜海涛、王刑天、王

思维、李水、曲恒阳、赵李宏、郑立人、沈晨栋、李金艳、查卿、吴昺、薛文彪、

程蒙、申凌芳。其中，杜海涛担任工作小组组长。上述人员均具有证券执业资格，

具备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辅导期内，辅导成员勤勉尽责。根据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及《辅导协议》

的相关条款履行辅导职责。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辅导对象与东吴证券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签订了《辅导协议》。东吴证券担

任辅导对象本次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辅导机构，并于 2024 年 11 月 29 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报送

了辅导备案登记材料。 

1、辅导时间 

本期辅导时间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3 月 31 日。 

2、辅导方式 

根据辅导计划与实施方案，东吴证券辅导工作小组通过全面尽职调查、查阅

公司财务资料、个别答疑、针对个别关键事项专项讨论等多种方式开展辅导工作。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间的辅导主要内容如下： 

1、辅导工作小组成员持续关注公司经营情况，针对公司 2025年全年经营情

况及预计取得的经营成果进行分析，探讨后续申报计划，并督促公司做好 2025



 

年年度报告撰写及披露准备工作；针对过往年度会计数据调整事宜，督促公司做

好相关文件的修改工作。 

2、辅导工作小组会同湖南启元律所、华兴会所组织接受辅导人员学习新出

台和新修订的法律法规，使其进一步理解发行上市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使

其理解作为公众公司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辅导

工作小组及时向接受辅导人员传递资本市场发行与审核动态信息，并督促接受辅

导人员对于证券市场知识、公司规范运作、内部控制制度等内容进行系统学习，

以使接受辅导人员及时了解资本市场的新变化和监管要求。 

3、辅导工作小组成员对公司进行全面尽职调查，全方位了解公司经营情况，

并就研发费用归集核算、收入成本核算等重要事项给予专业建议。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已经按照辅导计划，按步骤、有针对性地开展各

项辅导工作，公司治理、规范运作的意识进一步加强，并落实到实践中，初步达

到辅导的预期效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前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在前期辅导工作中，辅导工作小组对辅导对象进行了全面的尽职调查，并与

其就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进行了沟通，提出了建议和改进方案，主要内容

包括： 

1、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协助公司进一步按照上市公司的规范要求并

结合公司自身情况对公司治理及内控事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并正在逐步落

实。在辅导对象的积极配合下，辅导对象的企业制度建设与法人治理结构日趋完

善，规范运作水平得以提高； 

2、公司尚未最终明确上市募集资金投向相关事宜，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

组就该事宜向公司给予了专业意见，同时督促公司关注并尽早办理募投项目所涉

及的各项审批和手续。本辅导期内，辅导工作小组会同辅导对象充分考虑目前行

业发展趋势，结合公司自身竞争优势、未来发展规划，协助公司对募投项目进行



 

充分论证，确保募投项目符合公司未来发展战略，能够为公司带来良好的经济效

益。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募集资金投向 

进一步推进募投项目规划工作。辅导工作小组会同辅导对象充分考虑目前行

业技术发展情况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进一步确定募集资金用于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探讨具体建设地点、投资估算、实施规划等。辅导工作小

组结合公司日常运营资金需求、预计未来大额资金支出、资金缺口、现金流状况

等与辅导对象进一步确定本次募投项目中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2、持续加强应收账款的管理。辅导工作小组持续跟进公司应收账款回收工

作的进展情况，切实履行督促职责，推动公司加大催款力度，全方位强化对应收

账款的管理工作。 

3、持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本期辅导工作中，辅导工作小组继续对发行人进行了深入尽职调查，发行人

目前经营正常，能够规范运作，且正在不断优化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制度等。辅

导工作小组将按照上市公司的治理和内部控制规范要求，提出相应的完善方案和

建议，保持与管理层的沟通，督促公司根据业务模式和行业特点，优化相应内部

控制制度并加强对内部控制执行情况的监督，不断提升公司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

有效性督促企业采取有效的措施并积极推进，不断加强公司内控体系的完备性和

有效性。 

4、督促辅导对象学习法律法规 

辅导工作小组将继续组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百分之五以上股份

的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或其法定代表人）等学习证券市场、法律法规等知识，使

其全面了解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则，提高其对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的认

识，知悉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辅导工作小组及时向接受辅导人员传递资本市场发行与审核动态信息，并督

促接受辅导人员对于证券市场知识、公司规范运作、内部控制制度等内容进行系

统学习，以使接受辅导人员及时了解资本市场的新变化和监管要求。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中的辅导工作小组成员为陈逸、杜海涛、王刑天、王思维、李水、

曲恒阳、赵李宏、郑立人、沈晨栋、李金艳、查卿、吴昺、薛文彪、程蒙、申凌

芳，并由陈逸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在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中，辅导工作小组

计划从以下方面继续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 

1、将继续按照辅导计划及实施方案对辅导对象进行辅导，进一步加强辅导

对象对公司治理、会计规则、内控制度等方面的理解和认识，督促辅导对象按照

参照上市公司应有的标准执行； 

2、引导辅导对象及相关人员充分了解多层次资本市场板块的特点和属性，

督促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主体掌握北交所的定位和相关监管要求，全

面了解北交所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证券市场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

方面的要求，树立进入证券市场所必须的诚信意识、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 

3、辅导工作小组将持续督促公司从技术、产品、市场、管理等方面提升公

司经营水平，提升公司业绩，确保符合北交所申报标准。 

4、根据公司整体经营规划和上市规划，持续做好辅导验收准备，并督促公

司做好上市申报准备工作。 

（以下无正文）




